
附件2
颍州区就业见习协议书

甲方（见习基地）：                       

乙方（见习人员）：                    

毕业学校：                     学    历：              

专    业：                     毕业时间：             

为明确见习人员与见习基地的责任和义务，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皖政〔2011〕101号）、《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管理办法》、《安徽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皖就劳办〔2026〕3号）及其它法律法规，本着自愿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见习期为3-12个月，甲方有义务告知乙方见习时长；协议签订后，乙方不能在除甲方以外见习基地登记见习；甲方与乙方确定后，将乙方见习材料报至人社部门，则视为此次见习机会生效。

就业见习不是试用期，也不是正式就业，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缴纳职工社保，只签见习协议书。
一、见习期限

乙方到甲方参加就业见习，见习期限为   个月，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见习岗位

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和乙方实际情况，安排其到         部门，从事                    （岗位）工作。
见习期间，甲方负责安排专门技术与管理人员对乙方进行业务培训、技术指导和日常管理，乙方应自觉遵守劳动纪律，认真完成见习任务。

三、见习待遇

（一）甲方根据有关规定，每月向人社部门提供乙方当月在岗情况，由人社部门为乙方发放见习生活补助，月补助标准为人民币 2000 元。
（二）人社部门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为乙方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岗位纪律
（一）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甲方的见习规章及其他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的指导和管理。
（二）乙方如违反见习规章制度和岗位纪律，甲方有权进行批评教育，并按照有关规定依法给予相应处理。
    五、劳动保护

（一）甲方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工作环境，提供履行职责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提供必需的工作条件和有效的劳动安全卫生防护措施，保证乙方人身安全不受危害的环境条件下工作。

（二）甲方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职工工作时间等规定，维护乙方劳动休息权利。

六、见习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一）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二）甲方未能按本协议要求提供见习岗位或克扣、无故拖欠乙方生活补助的，乙方有权中止协议，并向当地人社部门反映。 

（三）乙方违反甲方规章制度或无正当理由脱离见习岗位的，甲方有权中止协议，并上报当地人社部门，经核实后取消乙方的见习资格。
（四）因乙方个人原因要求提前终止见习协议的，应提前3天通知甲方，并做好工作交接，甲方应允许其终止见习。

（五）见习活动结束后，甲方可对乙方进行考核鉴定，出具见习证明。
七、其他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八、法律效力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报区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签名）：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